
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會台字第11541號聲請解釋案
相關機關出席說明‧法務部政務次長蔡碧仲



 刑法第91條之1

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

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2條之1

 法律明確性原則、罪刑法定原則

 憲法第8條之人身自由保障、第23條之比例原則

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 信賴保護原則與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並
未
違
反



「強制治療」是以治療及復歸社會為目的

的保安處分，不是刑罰

理由1

刑罰與保安處分併存，目的各有不同

刑法第91條之1強制治療規定係屬保安處分的一種，

目的在於治療性侵害罪犯，使其能安全復歸社會，

並不是變相的刑罰



只有針對高風險的性侵害犯，才施以刑後強制治療

理由2

強制治療對象，都是有再犯危險的高風險性侵害犯，

而是否有再犯危險的判斷，也都有經過專業嚴謹的

評估鑑定，並且聲請法官裁定許可，才會施以強制

治療，受處分人也可以提起法律救濟。所以並非不

分情節、對象一律強制治療，相關程序也都符合法

律保留及法官保留原則。



未定期限的強制治療，不等於「不定期刑」，

實務認定「再犯危險顯著降低」並無困難

理由3

大家好像覺得，我們都把性侵害犯集中在機構內治

療，且會以「再犯危險未顯著降低」為由，給予長

期或形同終身的監禁，但這是與事實是有出入的



強制治療的未定期限，不等於「不定期刑」，

實務認定「再犯危險顯著降低」並無困難

理由3

統計期間：99年10月起到109年9月底為止

實際出獄之性侵害受刑人數總計為 9,049人

其中仍有再犯危險而被法院裁定須要接受強制

治療者，僅有158人，只占1.74%



未定期限的強制治療，不等於「不定期刑」，

實務認定「再犯危險顯著降低」並無困難

理由3

統計期間：99年10月起到109年9月底為止

其中仍有再犯危險而被法院裁定須要接受強制

治療者，僅有158人

通過治療評估小組會議認定「再犯危險性顯著降
低」之人數為98人，佔治療總人數比例達62%



本部重視性侵害犯的人權保障，但

也要兼顧人民免於恐懼受性侵害的人權維護

理由4

人權不僅僅是指性侵害犯的人權，社會中的婦女、

兒童，甚至不特定的多數人，他們也有人權，國家

對於國民人權的保障，應該是一致的。

我們既要兼顧性侵害犯的人權，也要保障多數人的

社會安全



本部重視性侵害犯的人權保障，但

也要兼顧人民免於恐懼受性侵害的人權維護

理由4

將性侵害犯區分風險等級，將經過治療卻仍然無法

通過鑑定、評估高風險的極少數人，留在機構內隔

離，並持續給予治療，而中、低風險的多數人，則

回歸社區，透過社區治療方式控制風險，符合公政

公約第9條規定及第35號一般性意見第21點的要求



目前強制治療制度較為外界批評的，是治療

處所使用矯正機構之場地，以及在評估再犯

危險是否顯著降低的過程中沒有經過法官事

前審查及言詞審理程序。

並
不
因
此
違
憲



關於強制治療處所的指定，本部自95年起，陸續

與多家公立醫院接洽，甚至經行政院核定，規劃在

臺中監獄外籌建性侵害加害人刑後強制治療專責醫

院，但終因鄰近居民抗議，地方政府不核發使用執

照，導致刑後強制治療醫院無法設置。

此部分之執行確實有複雜的背景因素與現實上的困

難。



目前包括刑法第91條之1、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

條之1都是依據法律保留及法官保留原則加以設計，

刑事訴訟法第481條也在刑法第91條之1生效後，

將有關聲請刑後強制治療，以及停止刑後強制治療

等規定設計為法官保留，本部並已針對相關執行細

節，訂定行政規則加以規範。

未來本部會再針對實務運作的各項程序缺失及不足

部分進行其他法規及實務面的檢討及改善



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會台字第11541號聲請解釋案

就鑑定人及法庭之友所提意見之補充說明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孟玉梅



現行刑後強制治療之規定符合公政公約第9條第35
號一般性意見第19點及第21點

第19點意見

身心障礙不應成為剝奪自由之理由，而任何自由的

剝奪都必須是必要與適度，目的是保護有關個人免

受傷害或防止其傷害別人



現行刑後強制治療之規定符合公政公約第9條第35
號一般性意見第19點及第21點

第21點意見

 刑後之監禁，應有令人信服之正當理由

 此種監禁應屬最後手段

 決定的過程應有獨立機構定期審查，以確定是否

有繼續監禁之必要且須提供正當法律程序保障



現行刑後強制治療之規定符合公政公約第9條第35
號一般性意見第19點及第21點

第21點意見

 其監禁之條件須不同於服懲罰性刑期犯人之監禁

條件

 目的必須是對被監禁者改善及使其復歸社會



現行刑後強制治療之規定符合公政公約第9條第35
號一般性意見第19點及第21點

刑後強制治療具有最後手段性

 監控、追踪等外部監控措施，無法取代強制治療

 強制治療係幫助性罪犯建立自我控制之觀念，學

會預防再犯之技巧



現行刑後強制治療之規定符合公政公約第9條第35
號一般性意見第19點及第21點

刑後強制治療具有最後手段性

 僅對歷經獄中「強制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或

「社區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仍無成效，且有再

犯危險之性罪犯實施



現行刑後強制治療之規定符合公政公約第9條第35
號一般性意見第19點及第21點

強制治療目的：

 由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之精神醫療團隊，

含精神科醫師、臨床心理師、社會工作師執

行治療

從生理、心理與社會各層面評估其再犯風險，以

治療之方式協助使其復歸社會並維護社區安全



現行刑後強制治療之規定符合公政公約第9條第35
號一般性意見第19點及第21點

強制治療目的：

 針對性罪犯之差異化，給予適性之治療及處

遇，安排接受所需的精神醫療、團體或個別

療程

從生理、心理與社會各層面評估其再犯風險，以

治療之方式協助使其復歸社會並維護社區安全

精神疾病 智能障礙 病態人格 其他



現行刑後強制治療之規定符合公政公約第9條第35
號一般性意見第19點及第21點

 刑後強制治療之宣告

就強制治療之宣告及繼續治療之決定，有提供正當

法律程序之保障，並由獨立機構定期審查

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81條之規定，向法院聲

請裁定宣告



現行刑後強制治療之規定符合公政公約第9條第35
號一般性意見第19點及第21點

 治療期間

就強制治療之宣告及繼續治療之決定，有提供正當

法律程序之保障，並由獨立機構定期審查

 由評估小組之委員判斷是否「再犯危險顯著降低」



現行刑後強制治療之規定符合公政公約第9條第35
號一般性意見第19點及第21點

 治療期間

就強制治療之宣告及繼續治療之決定，有提供正當

法律程序之保障，並由獨立機構定期審查

 評估小組委員包括精神科專科醫師、臨床心理師、

社會工作師、觀護人、律師、特教及犯罪防治領

域之專家學者



現行刑後強制治療之規定符合公政公約第9條第35
號一般性意見第19點及第21點

 治療期間

就強制治療之宣告及繼續治療之決定，有提供正當

法律程序之保障，並由獨立機構定期審查

 評估方式：依據個案書面報告、聽取治療團隊之

報告，並直接進行洽詢、討論。評估委員並透過

視訊向個案直接進行面詢及探索。



現行刑後強制治療之規定符合公政公約第9條第35
號一般性意見第19點及第21點

 治療期間

就強制治療之宣告及繼續治療之決定，有提供正當

法律程序之保障，並由獨立機構定期審查

 為確保客觀性及公正性，評估委員並非參與個案

治療之人員



現行刑後強制治療之規定符合公政公約第9條第35
號一般性意見第19點及第21點

 治療期間

就強制治療之宣告及繼續治療之決定，有提供正當

法律程序之保障，並由獨立機構定期審查

 評估小組評估後將治療、評估、鑑定之相關資料

送交檢察官審查，以決定是否向法院聲請停止強

制治療



現行刑後強制治療之規定符合公政公約第9條第35
號一般性意見第19點及第21點

強制治療之場所，有別於監禁

處遇之方式，有別於受刑人

實施處所：臺中監獄附設之培德醫院

 雖有戒護，但不得妨礙治療之進行
 並應允許受處分人與其家屬及親友接見(「辦

理性侵害加害人刑後強制治療作業要點第11
點、第18點」)



現行刑後強制治療之規定符合公政公約第9條第35
號一般性意見第19點及第21點

刑後強制治療為預防性罪犯再犯之最後手段

有針對性罪犯之差異性，予以適性之個別化治療

強制治療由法院宣告，治療期間由獨立之評估小組

評估再犯危險有無顯著降低，並交由檢察官審核是

否向法院聲請停止強制治療



刑法第91條之1所規定之「有再犯危險」、「再犯
危險顯著降低」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

法條文義本身並無不明確之處

「有再犯危險」係指再犯刑法第91條之1第1項

所列之性犯罪



刑法第91條之1所規定之「有再犯危險」、「再犯
危險顯著降低」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

法條文義本身並無不明確之處

「再犯危險顯著降低」指經強制治療後，對自身

之再犯危險因子、再犯情境有所認知，並學會自

我控制及預防再犯。於搭配適當的外在監控機制

下，其再犯危險相較於入所時顯著降低。



刑法第91條之1所規定之「有再犯危險」、「再犯
危險顯著降低」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

法條文義本身並無不明確之處

強制治療實務執行亦係以性罪犯相關再犯危險因

子是否消弭或獲控制做為評估標準。



刑法第91條之1所規定之「有再犯危險」、「再犯
危險顯著降低」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

再犯危險評估為心理狀態之衡鑑，實難以具體數據，

類似吐氣酒精濃度之百分比或槍枝殺傷力之焦耳數，

以量化方式定訂。



刑法第91條之1所規定之「有再犯危險」、「再犯
危險顯著降低」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

是否具有再犯危險，是具有可審查性

 治療人員及評估人員之是否具有專業資格

 有無遵照相關之準則規範進行治療、應採取

之治療方式

 有無遵照相關之準則規範實施評估



刑法第91條之1所規定之「有再犯危險」、「再犯
危險顯著降低」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

受限於刑法體例及屬性，故無法將執行方式及程序

定入條文中



刑法第91條之1所規定之「有再犯危險」、「再犯
危險顯著降低」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

外國立法例

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亦是以個案有「精神障礙」

且對於社會具有「高度危險性」等要件，界

定保安監禁之對象。



刑法第91條之1所規定之「有再犯危險」、「再犯
危險顯著降低」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

外國立法例

 美國對性暴力掠奪犯所實施之民事拘禁治療

制度，亦是以「具有精神異常」「人格缺陷」

定義性暴力掠奪犯，並以「再犯危險降低」

為結束治療之要件



未定期限之強制治療，並不違反比例原則

釋憲聲請人張淵森法官、潘韋丞法官均指出，不定

期限之強制治療非必然違憲，刑後強制治療制度仍

有存在之必要

實務上，依鑑定人沈勝昂教授之意見，受治療者若

有其他身心障礙問題等時，需要更長之治療療程。

因此需有更有彈性之治療期限



未定期限之強制治療，並不違反比例原則

未設定治療期間上限，實為不得已之立法選擇，否

則對治療未獲成效卻屆滿治療期限之高危險性罪犯，

只能釋回社區時，縱有配戴電子腳鐐也無法預防再

犯下，恐將置社會大眾於極度不安之狀況



未定期限之強制治療，並不違反比例原則

歐洲人權法院審查德國保安監禁是否違反歐洲人權

公約時，亦非著眼於保安監禁是否設有執行期限，

而係有無落實治療、程序保障等之執行面



刑後強制治療並無違反平等原則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85號解釋

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

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立法機關基

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

務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



刑後強制治療並無違反平等原則

司法及社政資源有限：難以擴及各式罪犯

性罪犯造成之社會恐慌，遠非財產犯罪之慣竊或自

損健康之吸毒犯可相比



刑後強制治療並無違反平等原則

許多高再犯危險之性罪犯，本質上與精障者並不相同

許多性罪犯善於誘騙、觀察及伺伏等待犯案機會，

他們如常人般的潛伏在社區中，使周遭的人無從

察覺



刑後強制治療並無違反平等原則

許多高再犯危險之性罪犯，本質上與精障者並不相同

監護處分延長為5年，係94年間修法時，參酌法

律、精神學者專家之建議認為5年為黃金治療期

間。然時至今日，亦有論者漸採德瑞法制，而有

延長為不定期監護處分之呼籲。



刑後強制治療並無違反平等原則

許多高再犯危險之性罪犯，本質上與精障者並不相同

對此本部認為應回歸保安處分之性質，於有再犯

及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仍應施以監護處分，惟

應賦予正當程序保障，以兼顧人權。



刑後強制治療釋憲聲請案

就鑑定人及法庭之友所提意見之補充說明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孟玉梅

報告完畢
感謝聆聽



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會台字第11541號聲請解釋案

相關機關結辯說明‧法務部政務次長蔡碧仲



 刑法第91條之1

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

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2條之1

 法律明確性原則、罪刑法定原則

 憲法第8條之人身自由保障、第23條之比例原則

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 信賴保護原則與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並
未
違
反



罪刑法定及不溯及既往原則部分

總結1

刑罰與保安處分併存，目的各有不同

保安處分本就適用罪刑法定及不溯及既往原則，故

並無違反罪刑法定及不溯及既往原則之問題



罪刑法定及不溯及既往原則部分

總結1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部分，鑑定人李佳玟

教授鑑定意見認為「性犯罪強制治療所針對的是犯

罪者於評估當時的危險及對未來危險的估算」，所

以本條性質上並非真正的溯及既往

立法者原則上可以制定不真正溯及既往的法律。既

未違反不溯及既往原則，也未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部分

總結2

刑法第91條之1以「有再犯之危險」、「再犯危險

顯著降低」，係指再犯性侵害的危險，其意義並非

難以理解，且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二者並均

得經由事前或事後之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及救濟，符

合釋字第432號解釋、第491號解釋對於法律明確

性原則之要求，故並不會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部分

總結2

強制治療的對象，都是經過獄中或社區治療後，有

再犯危險的高風險性侵害犯，藉由拘束人身自由的

方式實施刑後強制治療也是不得已的最後手段。至

於外部監控措施，如電子腳鐐等，只能追蹤性侵害

犯的行蹤，無法控制其行為。



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部分

總結2

統計期間：99年10月起到109年9月底為止

實際出獄之性侵害受刑人數總計為 9,049人

其中仍有再犯危險而被法院裁定須要接受強制

治療者，僅有158人，只占1.74%

未定期限的強制治療，不等於「不定期刑」



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部分

總結2

未定期限的強制治療，不等於「不定期刑」

統計期間：99年10月起到109年9月底為止

其中仍有再犯危險而被法院裁定須要接受強制

治療者，僅有158人

通過治療評估小組會議認定「再犯危險性顯著降
低」之人數為98人，佔治療總人數比例達62%



憲法第八條人身自由保障及正當法律程序部分

總結3

刑後強制治療之開啟與終結均是依刑事訴訟法第

481條之規定，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裁定宣告，符

合憲法第8條法律保留及法官保留原則。



憲法第八條人身自由保障及正當法律程序部分

總結3

強制治療期間，每年均由治療團隊向專業評估委員

報告治療個案狀況及風險評估，受處分人如不服，

仍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03條提起抗告救濟，符合憲

法第8條對人身自由的保障及正當法律程序，也符

合公政公約第9條規定及第35號一般性意見第21點

的要求。



平等原則部分

總結4

按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

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立

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

規範事務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有司法

院大法官釋字第485號解釋可資參照。



平等原則部分

總結4

國家資源有限，難以將強制治療的對象涵蓋全部有

再犯危險的罪犯，只能選擇危害社會安全、造成被

害人身心創傷最嚴重的性侵害罪犯。因此，選擇再

犯風險高的性侵害犯施以刑後強制治療，以強化保

護較為弱勢的婦女幼童免於受性侵，兼衡社會安全

維護與人權，並不違反憲法平等原則。



最後，本部再次重申，無論是歐洲人權法院、德國

聯邦憲法法院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強制治療的定

性，不管是保安監禁或民事監護，到目前為止，都

沒有宣告不定期限的性侵犯強制治療為違憲，顯見

此一制度確實有存在的必要，懇請各位大法官審酌

社會安全與人權保障的平衡點，對本案亦為合憲之

宣告。



對於執行性侵害罪犯之強制治療，並建立一個治療

專區，讓性罪犯的強制治療可以與一般受刑人區別，

而得到更好的治療效果，幫助他們安全地返回社區，

一直是法務部努力的目標，也是法務部更生保護業

務的重要環節。但現今社區安全意識高漲，人民恐

懼排斥此一性侵犯治療專區，形成政策執行之困境。



本部希望未來能與衛福部一起努力，積極跟社會對

話，克服目前的困難，同時也需要相關地方政府、

行政部門與社會大眾的支持，使性侵害罪犯能在監

所外的醫療機構進行更符合人權標準的強制治療；

法務部正研議修正保安處分執行法，也希望能在刑

事訴訟法中提高法官的審查密度及增加受處分人表

達意見的機會，完備受處分人的聽審權及程序保障，

兼顧對性侵害罪犯的人權保障與多數人的社會安全。


